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北艺教务〔2019〕61号

关于课程学分认定的管理办法（试行）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学分制教学管理，保障转专业、专升本等同学学习的正常衔接，同时也为了激励和调动学生课外学习积极性，特制定本办法：
一、学分认定的范围
“学分认定”是指将相关学生已修的课程认证为现行培养计划承认的学分的过程。
以下情况的学生可以进行学分认定：
1.学籍异动的学生（转入我校学习的学生、校内转专业的学生、复学、留降级等）；
2.升入我校学习的专科毕业生；
3.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高于425分的专科学生，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高于425分的本科学生；
4.获得计算机等级考试（广西计算机等级考试、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证书或二级证书的学生；
5.获得普通话水平测试证书的学生；
6.获得各种技能职业资格证书的学生；
7.学科竞赛获奖学生；
8.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学生；
9.获得中国大学慕课、学堂在线等未与学校签约的网络课程平台提供的课程成绩（证书）的学生。
10.其他需要进行学分认定的学生；
二、学分认定的原则和实施办法
上述学生均执行现所在专业班级的培养计划，凡已修课程（或获得证书的考核标准）的学时、教学要求超过现行培养计划的相应课程，均予以确认学分，具体情况如下：
1.对学籍异动的学生：
在学籍异动申请成功后，学生转入新专业第一个学期，办理入学手续时，应根据原专业成绩单，办理课程学分认定手续。原则上课程内容相近且原修课程学分大于、等于或不低于0.5学分者可以认定。
校内转专业的学生，在转专业时由学生向所在二级学院教务办申请并提供成绩单，到转入二级学院报到时办理相关课程学分认定手续和转入前的必修课补修申请手续。
2.对专升本学生：
（1）修读专科三年升入我校就读本科的学生，其专科阶段所修全部课程应先按照所升入本科专业、年级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对照认定学分。原则上课程内容相近且原修课程学分不低于需认定课程1学分者可以认定学分。
（2）“专升本”学生本科阶段（三、四年级）修读的课程按升入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执行，原则上不得以专科课程认定，即不能以专科已经修过相关课程而申请免修，但未认定的专科成绩可以认定为选修课成绩，冲抵毕业时的公共选修课学分要求。
（3）本科一、二年级开出的必修课程中未获认定的，须由学生提出补修申请进行修读。“专升本”学生本科阶段的最低毕业学分要求以升入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要求的最低毕业学分要求为准。
3．非外语专业专科学生通过大学英语四级（成绩大于等于425分），可以认定外语类基础课程（大学英语I、II、III）的课程学分；非外语专业本科学生通过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大于等于425分），可以认定外语类基础课程（大学英语I、II、III、IV）的课程学分；其中， 425-499分成绩记为80分；500-599分计为85分；600分以上计为90分。
4.获得普通话水平测试证书的学生，成绩为“二级乙等”及以上的，可以凭证书申请认定公共选修课程《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2学分），其中二级乙等成绩记为75分；二级甲等计为80分；一级乙等成绩计为85分；一级甲等成绩计为90分。
5.入伍退役复学的同学，应办理体育（目前只免修大一的体育课，大二的专项体育课不免修）、军事理论免修手续，其相关成绩按照85分计。
6.学生所获得的各种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各院（系）根据各专业教学计划审核后，申请认定相应的课程学分，成绩记为75分。
7.获得大学生学科竞赛校级一等奖以上的同学可向所在院（系）申请审核报教务处批准认定相关课程的学分。校级一等奖认定学分课程的成绩计为75分，省级三等奖75分；省级二等奖80；省级一等奖85分；国家三等奖85分；国家二等奖90分；国家一等奖95分。
8.参加创新创业训练的学生并获得省级及以上立项，可向指导教师提交项目研究报告，由指导教师给予创新创业学分认定。
9.学生如在国内外公开发表文章、获得专利等可向学院（系）提出申请，经学院（系）审核批准可给予创新创业学分认定。
三、操作程序
1．学生学分认定冲抵每学期进行2次，分别于第3周及14周前向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提出学分认定申请，并提交相关成绩证明（含课程的总学时、学分）或证书。
2．学生所在二级学院联系开课单位于每学期第4周和第15周对申请进行审核， 第5周和第16周前汇总学院（系）学生的学分认定情况报教务处。
3．教务处于第6周和期末最后一周前最终审定，并将认定结果交由各学院（系）或教务处进行成绩登录。
4．涉外成绩，除有校际协议外，其余成绩须提供经过公证（或涉外机构认证）的证明。
四、学分认定申请表一式三份，审定后由教务处、二级学院（系）、学生各存一份。
五、凡使用伪造成绩证明用于办理“学分认定”者，一经查出，不予确认，并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记过及其以上处分。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课程学分认定流程
      2.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
      3.课程补修申请表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务处
2019年10月23日

附件1：
课程学分认定流程

	学生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学分认定申请
（填写申请表，提交相关成绩证明或证书）




	二级学院联系开课单位进行审核




	二级学院汇总学生的学分认定情况报教务处




	教务处审批




	各二级学院登录成绩（特殊情况由教务处登录）



附件2：
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
	学号
	
	姓名
	申请时间
	

	原学院（系）
	
	异动后学院（系）
	

	原年级、专业
	
	异动后年级、专业
	

	申请认定原因：□转学  □转专业   □留（降）级   □复学  □专升本   □获得证书  
□学科竞赛   □创新创业    □其他：           

	现执行的培养计划：按       （年）级                           专业修读。

	已修读课程
（学生按原院（系）出具的成绩单填写）
	认定为培养计划相应课程
（院（系）填写）

	序号
	原课程代码
	原课程
（证书等）名称
	学分
	成绩
	认定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认定成绩

	
	
	
	
	
	
	
	
	

	
	
	
	
	
	
	
	
	

	
	
	
	
	
	
	
	
	

	已修读课程门数、
学分数
	门数:     ,学分:        
	认定课程门数、
学分数
	门数:     ,学分:     

	二级学院（系）教学指导委员会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审查意见：


二级学院领导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批:
                                                                    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注： 1.本表须在电脑上填写并打印，签署意见处须用手工签写；
2.认定时需附由原院（系）出具的已修课程的成绩单，由异动后所在的二级学院（系）对其认定并填写；
3.本表及已修课程成绩单一式三份，由学生、学生异动后所在二级学院（系）及教务处各保留一份；
4.若需认定课程超出三门，可在认定课程栏增加栏数。

附件3：         
  课程补修申请表
	学号
	
	姓名
	申请时间
	

	原学院（系）
	
	异动后学院（系）
	

	原年级、专业
	
	异动后年级、专业
	

	申请课程补修原因：□转学  □转专业   □留（降）级  □复学  □专升本   □其他

	现执行的培养计划：按       （年）级                           专业修读。

	1、跟随下个年级本学期正课修读
	
	2、跟随本学期重修课程修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二级学院（系）教学指导委员（专业教研室）意见：

          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审查意见：


二级学院领导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批:

                                                          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注： 1.本表须在电脑上填写并打印，签署意见处须用手工签写；
     2.本表一式三份，由学生、学生异动后所在二级学院（系）及教务处各保留一份；
     3.若一学期补修课程超过6门，可在填写补修课程栏增加栏数。
